
自贡市教育和体育局
关于市引进人才子女入学的实施办法
根据《中共自贡市委办公室 自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盐都人才新政策的意见》（自委办发〔2017〕83号）精神，为规范、便捷做好自贡市引进人才子女的入学工作，特提出以下实施办法。
一、市引进人才子女的认定
市引进的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子女需要在我市中小学校就读，其人才身份和子女身份须经人才工作单位和市人才办审核认定，并填写《自贡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附后），再由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按其意愿和相关规定安排入学。

二、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办法
市引进的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子女需要在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原则上应在每年1月31日或6月30日前，将经工作单位和市人才办签署审核意见的《自贡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交市教育体育局（迳送基础教育科），特殊情况可延迟至春季或秋季学期开学报名之前，市教育体育局再会同区县教育局办理。

三、高中入学办法
市引进的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子女需要在我市高中学校就读的，如果系初中毕业生升高中，原则上应在每年3月31日前，到拟报考高中学校所在区县招办进行中考报名，特殊情况可延迟至5月31日，6月中旬参加全市统一中考，然后根据中考成绩、填报志愿和有关政策进行录取。因各种原因不能参加我市中考的，须提供外地中考成绩通知单，并加盖当地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印章，交市教育体育局（迳送基础教育科），作为我市高中学校录取的依据。高中修业年级学生到我市就读，按转学程序办理，同时提供加盖当地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印章的高中入学当年的中考成绩单。高一新生或高中修业年级转学均需填报《自贡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并在每年5月31日前交市教育体育局（迳送基础教育科），转学申请可延迟至春季或秋季学期开学报名之前。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市教育体育局负责解释，具体工作由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科、高教职成科和有关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承担。
附件：自贡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

       自贡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7年9月20日

附件

自贡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工作单位
	

	在本市家庭住址
	

	联系人及电话
	

	子女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码
	

	原就读学校、年级
	

	学籍号码
	

	拟就读学校、年级
	

	自贡中考考号或外地中考成绩
	

	工作单位
审核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市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体育局办理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区县教育局办理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1.本表一式三份，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各一份。
2.与就读学校无关的信息栏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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